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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

９

号重庆君豪大饭店

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洪涛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重庆涪陵电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如下

：

一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２

，

６３０

，

０４４

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解禁并上市流

通

，

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

因此

，《

公司章程

》

中的相关条款应进行修正

，

拟修正如下

：

（

一

）

原章程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

８２

，

６３０

，

０４４

股

，

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５１．６４％

；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总

数

７７

，

３６９

，

９５６

股

，

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４８．３６％

。

（

二

）

现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任期即将届满

。

根据工作需要

，

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应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共

９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经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提名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届四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

，

现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表决如下

：

（

一

）

推举洪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二

）

推举杨玉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三

）

推举余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四

）

推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五

）

推举贾介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六

）

推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七

）

推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八

）

推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九

）

推举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其中杨俊先生

、

刘斌先生

、

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详见附件一

、

二

），

尚须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

，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关于调整压缩产权级次方案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二十三次董事会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压缩产权级次方案的议

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１

、

２７

号公告

），

同意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现有对外投

资项目进行清理

，

并压缩产权级次

。

但根据目前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

，

原方案存在难度较大等问题

，

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

经公司多次

研究讨论后

，

拟调整原有压缩产权级次方案

。

（

一

）

调整后的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对重庆市光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华科技

”）

进

行审计

、

评估

，

并以评估价为基准收购深圳力合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所持光华科技的

５％

股权

，

将光华科技

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同时注销光华科技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众高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

２．

光华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后

，

公司将吸收合并光华科技

，

吸收合并完成后注销光华科技

，

并将

光华科技持有的重庆市耀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耀涪公司

”）

股权和重庆市蓬威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蓬威石化

”）

股权变为公司直接持有

。

３．

以协议转让方式将重庆市水江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水江公司

”）

所持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司直接持有

。

４．

光华科技注销并将所持耀涪公司股权变为公司直接持有

，

耀涪公司变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

，

公司

将吸收合并耀涪公司

。

吸收合并完成后

，

注销耀涪公司

，

并将耀涪公司所持的重庆市涪陵区银科信用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科公司

”）

股权

、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华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

蓬威石

化股权

、

水江公司股权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全部变为公司直接持有

。

５．

完成上述

１

至

４

项工作后

，

拟对外转让所持银科公司股权

。

（

二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按调整后方案办理相关事宜

。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为切实做好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

，

提高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

公司拟聘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１２

万元

。

中瑞岳华为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

，

熟悉公司情况

。

聘请中瑞岳华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

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开展

，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

同时

，

中瑞岳华具有证券期货执业资格

，

有能力满足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需要

。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一

：

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洪 涛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

籍贯浙江

，

大学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

在万州电业局工作

，

先后任科长

、

副处长

、

处长

、

三峡供电局局长

、

副总

工程师

、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任重庆市巫山县供电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

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杨玉文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

籍贯辽宁铁岭

，

大学本科

，

会计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８９８７１

部队

１０４

室助理工程师

；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

任重庆市北碚供电局会计

、

财务科副科长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

资产部会计职务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任重庆市酉阳县供电公司财务总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专业处长

、

副主任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余 兵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

籍贯重庆开县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城区供电局财务部主任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

任重庆市武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体制改革工作组成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今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杨红兵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

籍贯重庆忠县

，

大学文化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所所长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

任重

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董事

、

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至今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

贾介宏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

籍贯四川渠县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

任重庆市沙坪坝供电局局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任

重庆市电力公司综合管理部专责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专责

、

主管

、

处长

；

其间

，

曾任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秦顺东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

籍贯重庆丰都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工作部政策法律主管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经济法规处副处长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任重庆市电力

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经济法规处处长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经济法律部经济法律处处长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杨 俊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毕业

于重庆大学锻压专业

，

获学士学位

；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锻压专业

，

获硕士学位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

获博士学位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英国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ｕｉｌｄｈａ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进修访问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

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教

；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

重庆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

，

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

，

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

书记

；

现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

能源

经济与企业战略

。

刘 斌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

重庆市会计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

，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会计学系主任

，

管理学博士

，

会计学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师

，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

，

中国会

计学会会员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

重庆市会计学会理事

，

重庆市审计学会副会长

，

重庆市司

法鉴定委员会司法会计鉴定专家

，

重庆市企业信息化专家组成员

，

重庆市科技咨询协会管理咨询专家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任重庆大学科技企业集团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

美

国华盛顿大学

Ｆｏｓｔｅｒ

商学院会计系高级访问学者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

，

任重庆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

重庆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曾任广东

ＴＣＬ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重庆市迪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重庆金

科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

邱业伟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

籍贯湖南常德

，

硕士

、

法学教授

、

诉讼法硕士生导师

，

现任重庆

邮电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民商法学学术带头人

，

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

、

重庆市信息安全专家库专家

，

重庆市第一批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库专家

、

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

职研究员

。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

重庆市联合职业技术大学综合教学部主任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重庆市联合职业技术大学专职法学教师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

重庆电大渝中区分校法学

（

本

科

）

责任教师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今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

附件二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就提名杨俊先生

、

刘斌先生

、

邱业伟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

被提名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

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

），

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附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

一

、

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二

、

符合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规定的任职条件

。

三

、

具备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所要求的独立性

：

１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

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

；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４

、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

５

、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四

、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提名人：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于涪陵（地名）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杨俊

，

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本

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

二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

三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四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五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六

、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

七

、

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

；

八

、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

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

九

、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另外

，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声明人：杨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于重庆（地名）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刘斌

，

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本

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

二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

三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四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五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六

、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

七

、

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

；

八

、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

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

九

、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另外

，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声明人： 刘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于重庆（地名）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邱业伟

，

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

本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

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

二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

三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四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五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六

、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

七

、

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

；

八

、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

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

九

、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另外

，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声明人： 邱业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于重庆（地名）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重庆江北金源路

９

号重庆君豪大饭店会议

室召开了第四届二十次监事会会议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颖先生

主持

，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

一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任期即将届满

。

根据工作需要

，

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应选举新一届监事会监事

。

经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

，

现提交本次监事

会审议表决如下

：

（

一

）

推举王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二

）

推举任跃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王颖先生

、

任跃勇先生

（

个人简历附后

）

将与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

五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为切实做好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

，

提高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

公司拟聘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１２

万元

。

中瑞岳华为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

，

熟悉公司情况

。

聘请中瑞岳华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

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开展

，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

同时

，

中瑞岳华具有证券期货执业资格

，

有能力满足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需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

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王颖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

籍贯重庆垫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任渝能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部副主任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

任重庆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

、

副总经理

、

工会代主席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任重庆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

，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

。

任跃勇 男

，

生于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

籍贯重庆涪陵

，

大学文化

，

中共党员

，

高级政工师

。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

任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处副处长

，

主持工作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后勤处处长

、

后勤党支部书记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

纪委书记

、

职工代表监事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今

，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

纪委书记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５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

会议地点

：

重庆市涪陵区金科大酒店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召开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时间安排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星期天

）

１６

：

００

时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星期一

）

参会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

３０

日

二

、

会议地点

：

重庆市涪陵区金科大酒店会议室

三

、

参会人员

：

（

一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星期一

）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

。

四

、

会议内容

：

（

一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二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洪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杨玉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４．

关于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５．

关于选举贾介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６．

关于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７．

关于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

关于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关于选举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

三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王颖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任跃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

四

）

关于调整压缩产权级次方案的议案

。

（

五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五

、

会议登记办法

：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

，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时

。

（

二

）

登记地点

：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公司办公楼

１３

楼证券投资部

。

（

三

）

登记方式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票

账户卡办理登记

；

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

办理登记

。

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联系人

：

蔡彬

、

刘潇

联系电话

：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７７７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联系传真

：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公司地址

：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

４０８０００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本单位

（

本人

）

对本次会议表

决议案未作出具体指示的

，

授权代理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投票

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洪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选举杨玉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选举贾介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选举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三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王颖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选举任跃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四 关于调整压缩产权级次方案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五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授权代理人

（

签字

）：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授权签署日期

：

二

○

一二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

１

、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

□

中用

“

√

”

明确授权代理人投票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

2012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881

股票简称：亚泰集团 编号：临

2012-039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亚泰大厦会议室

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

，

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含授权委托

），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8.54%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

，

部分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

》

修改草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

1

）

审议通过了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

（

含

10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2

）

审议通过了委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

（

含

10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3

）

审议通过了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

（

含

10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4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

1

）

审议通过了为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

17,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2

）

审议通过了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3

）

审议通过了为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4

）

审议通过了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

双鸭山

亚泰煤业有限公司

7

亿元委托债权投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5

）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8,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6

）

审议通过了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5,000

万元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7

）

审议通过了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24,000

万元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306,6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张晓蕙律师出席了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

：

亚泰集团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

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2-04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2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

，

实到

董事

10

名

，

董事李廷亮先生

、

施国琴女士

、

张俊先先生

、

杜婕女士分别委托董事孙晓峰先生

、

孙晓峰先生

、

张德林先生

、

刘长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毅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

聘任杨毅鸣先生为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杨毅鸣先

生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1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鼎鹿水

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

上述担保生效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962,135

万元

，

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9.20%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765,035

万元

。

上述担

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1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

：

杨毅鸣先生简历

杨毅鸣

，

男

，

1955

年

9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曾任黑龙江省煤炭

工业管理局科技教育处处长

、

黑龙江省煤炭工业学校校长

、

中国煤炭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

司党委副书记

、

黑龙江省地方煤炭工业

（

集团

）

总公司党委书记

、

总经理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2-04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

上述担保生效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962,135

万元

，

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9.20%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765,035

万元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鼎鹿水

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

上述担保已经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

：

徐德复

经营范围

：

水泥

、

水泥制品

（

除水泥预制构件

）

制造

；

石灰石

、

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

：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928,896,833.90

元

，

总负债

为

3,935,987,413.09

元

，

净资产为

1,992,909,420.81

元

，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9,159,

178.41

元

，

净利润

297,456,982.41

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吉林亚

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8,156,295,197.75

元

，

总负债为

6,004,780,241.19

元

，

净资产为

2,

151,514,956.56

元

，

201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09,679,479.30

元

，

净利润

158,605,535.75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2

、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

：

徐德复

经营范围

：

水泥

、

水泥制品

（

水泥预制构件除外

）、

水泥包装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

：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528,043,985.78

元

，

总

负债为

1,177,708,429.98

元

，

净资产为

350,335,555.8

元

，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53,987,

478.63

元

，

净利润

47,851,813.42

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吉林亚泰

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06,377,724.21

元

，

总负债为

1,226,438,878.54

元

，

净资产为

379,938,845.67

元

，

201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73,122,797.61

元

，

净利润

29,603,289.87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

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

，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

，

具备偿还债

务能力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962,135

万元

，

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9.20%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765,035

万元

。

上述担

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

2012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索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长梁国坚先生的提议

，

分别以

书面

、

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通知

。

２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３

、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

。

４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国坚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５

、

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表决有效

。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及

方式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聘任杨振美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

因工作变动

，

覃瑞珍女士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查

，

董事会决定聘任杨振美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

经审阅杨振美女士履历材料

，

未发现其中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未有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具备担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资格和条件

。

杨振美女士的简历附后

。

（

二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吻娇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

董事长梁国坚先生

、

董事张桂珍女士

、

董事张南生先生作为关联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

：

简历

杨振美

，

女

，

汉族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职称

。

历任梧州市纺织批发站财务副经理

、

梧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财务副经理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

、

桂林集琦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

份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没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索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

本次投资只是参股广州嘉禾盛德汽车配件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２９％

的股权

，

没有取得控股

权及资金控制权

，

亦不参与管理

，

存在投资失控的风险

。

２

、

标的投资项目仍处在未签约未批准的初期阶段

，

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

３

、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长

，

存在若干年需组织后续建设资金而无效益回报的风险

。

４

、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对上述风险出具了风险提示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张志浩对此持带有

保留意见的同意

。

详细内容见同日的公告

。

５

、

公司董事会重视上述可能存的风险

，

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

加紧与投资各方签订补充协议

或者备忘录

，

以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

。

公司董事会将会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吻娇颜

化妆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吻娇颜

”

或

“

乙方

”）

于广州市与广西索芙特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索芙特集团

”

或

“

甲方

”）、

广州粤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粤稷

”

或

“

丙方

”）

签订了

《

增资扩股协议书

》。

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对广州嘉禾盛德汽车配件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嘉禾

”）

进行增资扩股

。

目前广州嘉禾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币

（

以下金额币种除非另外

注明

，

均为人民币

），

其中

：

索芙特集团出资

４１０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４１％

，

天吻娇颜出资

２９０

万

元

，

点总出资额的

２９％

，

广州粤稷出资

３００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３０％

。

增资扩股后广州嘉禾注册

资本由现在的

１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索芙特集团的出资总额将增加至

４１００

万元

，

占总出

资额的

４１％

，

天吻娇颜的出资总额将增加至

２９００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２９％

，

广州粤稷的出资额

将增加至

３０００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３０％

。

２．

鉴于

：

①

天吻娇颜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②

公司董事长梁国坚先生

、

董事张桂珍女士既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又是索芙特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３．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以

６

票同

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吻娇颜化妆品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

》，

董事长梁国坚先生

、

董事张桂珍女士作为关联人回避了这个议案的表决

，

张南生先生

作为张桂珍女士的哥哥

，

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４．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只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

一

）

交易对手方一

１．

交易对手方的名称

：

广西索芙特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梧州市新兴二路

１３７

号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主要办公地点

：

梧州市新兴二路

１３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桂珍

注册资本

：

２８１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８５０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５０４００７５１２３７６０７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生产化妆品

；

对精细化工产业

、

化妆品制造业

、

化学药品原药制

造业

、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

、

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的投资

；

中成药的研究开发

，

保健食品的研

究及开发

；

为企业提供投资管理

、

策划及其咨询服务

；

通讯器材

、

电子产品

（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

外

）、

农畜产品

（

谷物种子除外

）、

计算机及配件

、

润滑油

、

机油

，

机械设备及配件

、

仪表仪器

（

国家专

项规定除外

），

五金交电

、

照相音响器材

、

化妆品

、

服装

、

针织品的批发

、

零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以及代理其他商品的进出口经营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

术除外

）。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梁国坚

、

张桂珍

２．

索芙特集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

。

３．

历史沿革

、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

净利润和最近一

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

索芙特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目前注册资本为

２８１５０

万元

，

索芙特集团的股东为自然人

梁国坚

、

张桂珍

，

分别持有索芙特集团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权

。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为

：

索芙特集团是一家以日用化工为龙头产业

，

涉及药业

、

证券

、

房地产

、

酒店等诸多领域的一家大型集团企业

。

近几年

，

集团公司在做好主业的同时

，

积极涉足金融证券

和商业地产领域

，

已取得很好成绩

。

索芙特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３７４

，

０２３

，

７８８．５５

元

，

营业利润为

３２

，

０４３

，

６６５．４６

元

，

净利

润

２７

，

２３７

，

１１５．６３

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索芙特集团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９０

，

４４２

，

４９７．９０

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８５

，

７４４

，

５２１．１６

元

，

净资产为

１

，

２０４

，

６９７

，

９７６．７４

元

。

５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索芙特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索芙特集团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

（

二

）

交易对手方二

１．

交易对手方的名称

：

广州粤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５７４－５７８

号

４１４

房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主要办公地点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５７４－５７８

号

４１４

房

法定代表人

：

姚维斯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６５５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１００７８１２４８５１８

主营业务

：

从事项目投资咨询

、

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

批发和零售贸易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

人

：

姚维斯

、

谢岳凤

２．

广州粤稷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

交易各方用自有资金对广州嘉禾进行现金增资

。

（

二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标的公司全称 广州嘉禾盛德汽车配件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１６

号自编

１

栋

１００１

之二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梁国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为：索芙特集团、天吻娇颜及广州粤稷，其各自占总出资额的比例分别为

４１％

、

２９％

及

３０％

。

经营范围

销售：汽车配件；市场投资、开发、管理；场地出租；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停车场经

营；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

（

三

）

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１

、

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的广州嘉禾将来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的销售

、

市场投资及场地出租

等业务

。

广州嘉禾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股东结

构及持股比例没有变化

。

２

、

标的公司刚成立尚未开始经营活动

，

暂无财务数据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是交易各方用现金对标的公司按原有出资比例进行增资

。

五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鉴于

：

１

、

甲丙两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签订了备忘录

，

约定共同出资并由甲方代表以甲方的名义

竞拍承租广州军区司令部嘉禾农副业基地二个标段共

４８６

亩土地

２０

年的使用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甲方以每平方米每月

２６．１

元

，

每

４

年递增

６％

的租金标准中标广州军区

司令部嘉禾农副业基地第一标段

２４６

亩土地

２０

年使用权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法规和充分的协商

，

甲乙丙三方本着互惠互利原则

，

就共同出

资

、

建设和经营广州军区司令部嘉禾农副业基地第一标段土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

以资三方共

同遵守执行

。

第一条 经营项目和方式

三方一致同意共同出资在上述承租土地上建设

、

经营一个全国最大的

、

设施最先进

、

配套最

完整的汽车配件交易市场

。

汽车配件交易市场的名称暂定为

：

广州国际汽车配件展贸中心

（

以广

州市政府最终批准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项目

）。

三方一致同意项目建成后通过对外出租商铺使用权收回投资并取得相应的利润

。

第二条 投资额和投资方式

１．１

三方同意对广州嘉禾盛德汽车配件市场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

增资扩股后的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甲方出资

４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拥有公司股权

４１％

；

乙方出资

２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拥有公司股权

２９％

；

丙方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拥有公司股权

３０％

。

１．２

三方同意项目公司建设经营资金不足时依靠如下方式解决

：

ａ．

增加注册资金

。

ｂ．

向股东借款

。

ｃ．

增加投资人

。

ｄ．

向金融机构或社会企业

、

个人融资借款

。

１．３

三方同意项目公司的经营期限为长期

，

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市场建设

、

经营

、

管理和仓

储

、

物流

、

电子商务

、

信息中介

、

咨询等

。

经营范围与注册地址以营业执照登记为准

。

第三条 对管理层团队或有功人士的奖励

各股东达成共识

，

同意本项目对管理层团队和有关有功人士采用相关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政策

，

具体激励机制与政策另文制定

，

由股东会和董事会通过执行

，

但总额不超过项目总利润的

５％

。

第四条 合作事项的执行

４．１

甲方和乙方同意委托丙方执行处理如下事务

：

４．１．１

在项目公司发起设立阶段

，

组织有关人员就土地合同谈判

、

公司注册

、

项目立项

、

规划

设计

、

策划招商等重要事项开展前期工作

，

并草拟项目公司章程交三方审核通过

。

４．１．２

办理项目公司工商登记注册事宜

。

４．１．３

项目公司成立后管理制度的制定

。

４．１．４

搭建公司组织架构和招聘相关管理人员

。

第五条 投资的转让

５．１

三方同意任一方向三方以外的投资人转让其在项目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时

，

须经其他

两方同意

。

５．２

三方之间转让在项目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时

，

应当事先通知另一方

。

５．３

三方中任一方依法转让其股权的

，

在同等条件下

，

其他股东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

第六条 其他权利和义务

６．１

三方同意在项目公司成立后

，

任一方不得随意抽回注册资金

。

６．２

三方同意项目公司不能成立时

，

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自应出资比例分

担

。

第七条 项目公司的运作

７．１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项目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

。

７．２

项目公司的董事由

５

人组成

。

其中

：

甲乙方共委派

３

名

，

丙方委派

２

名

。

７．３

三方同意项目公司董事长由梁国坚担任

，

姚维斯任副董事长

，

在未有合适人员情况下由

姚维斯兼任总经理

。

７．４

三方同意项目公司总经理由丙方委派并由董事会任命

、

财务总监由甲乙方委派并由董

事会任命

。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三方均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履行

，

并承诺任一方违约并造成其他守约方损失的情况下

，

应向

其他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

，

可变

更或解除本合同

，

但各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书

。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任何争议

，

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

经协商仍不能解决争议的

，

则

均可提交至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

第十一条 其他

１１．１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一致后

，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

１１．２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并获得各自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索芙特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

六

、

标的公司的具体投资项目

根据三方约定

，

将由广州嘉禾在承租广州军区司令部嘉禾农副业基地第一标段土地上建

设

、

经营一个全国最大的

、

设施最先进

、

配套最完整的汽车配件交易市场

。

汽车配件交易市场的

名称暂定为

：

广州国际汽车配件展贸中心

（

以下简称

“

汽配中心

”）。

建成后的汽配中心位于广州

汽配商圈核心区白云区友谊路

，

总建筑面积

５５

万平方米

，

其中汽车配件展贸营业面积

４５

万平方

米

。

规划建设的商业业态有

：

临街商铺

、

品牌展厅

、

展会展厅

、

写字楼

、

商务酒店

、

金融物流餐饮综

合商业服务六种不同而又有机联系的业态

，

其中

：

三层独立商铺约

１０．３

万

ｍ２

（

５３８

套

）、

展贸大楼

约

２５

万

ｍ２

、

写字楼约

３．５

万

ｍ２

、

商务酒店约

１．３

万

ｍ２

、

地下车库约

１１．４

万

ｍ２

（

地下地面合计逾

４５００

个停车位

）、

银行物流商业配套服务约

３．５

万

ｍ２

。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一从事汽车配件展示

交易平台

。

汽配中心以其独特的软硬件优势在汽车配件生产

、

贸易行业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

：

１

、

它是在业内传统影响力很大

、

而且非常成功的广园东路汽车配件贸易商圈升级而来的新

一代汽车配件展示交易平台

。

２

、

广州汽车配件市场过去是

、

现在是

、

未来仍然是中国汽车配件市场的领导者

。

３

、

开办至今超过

５０

年的

“

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

把广州打造成中外商品的贸易集散地

，

广

州仍然是汽车配件进出口贸易重镇

。

汽配中心将建设成为

“

影响国际

、

辐射全国

、

配套最完善

、

实

体市场与电子市场相结合

、

永不落幕的汽配广交会

”。

４

、

广州市政府提出

“

把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商贸中心

”

的战略目标

，

使汽配中心享有政策的优

势

；

广州北二环以内地区不得再建专业市场的政策

，

使汽配中心更成为业内的不二选择

。

５

、

汽配中心具备优质的硬件和完善的配套

：

南邻广园路汽车配件贸易商圈

，

北靠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

；

东西有

１０５

、

１０６

两条国道贯穿

。

广州市区至白云机场的

３

号地铁嘉禾望岗站就在展贸

中心的西南角

；

周遍有超过

１０

个大型的物流园区

，

超过

２００

万平方米的仓储

。

６

、

秉承

“

品牌

、

质量

、

信誉

、

服务

”

经营理念

，

使汽配中心不再重复

“

散

、

乱

、

小

”

和无信

、

无序

、

无

品牌的怪圈

。

７

、

联盟统购统销

、

地区连锁经营和电子交易模式

，

将使汽配中心走出一条以终端消费带动

交易平台发展的新坦途

。

新理念引导下的汽配中心必将成为中国汽车后市场贸易服务新平台的领航者

。

汽配中心的建设期为

２

年

，

经测算

，

汽配中心完成投入常态化经营后

，

第一期项目年收益情

况如下

：

收入 支出

商业面积年收入

３７８００

万元 年土地租赁费

５１０５

万元

停车场年收入

２４００

万元 年运营费

３０００

万元

商业管理费收入

６４８０

万元 税（

１０％

）

４６６８

万元

年总收入

４６６８０

万元 年总支出

１２７７３

万元

年盈余

３３９０７

万元

建筑总费用

１６５０００

万元

项目年收益率

２０．５５％

七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目的在于为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

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

，

提升公司的收入水平

和盈利能力

，

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

２

、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

，

公司只是参股广州嘉禾

，

由于汽配中心的建设期为

２

年

，

近期对公司净利润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

３

、

存在的风险

（

１

）

本次投资只是参股广州嘉禾盛德汽车配件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２９％

的股权

，

没有取得控

股权及资金控制权

，

亦不参与管理

，

存在投资失控的风险

。

（

２

）

标的投资项目仍处在未签约未批准的初期阶段

，

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

（

３

）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长

，

存在若干年需组织后续建设资金而无效益回报的风险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２９０

万元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增资扩股协议

。

４

、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